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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7_96_91_E9_c36_207430.htm 所谓善意取得，又称即

时取得，无处分权的动产合法占有人将该动产处分给善意第

三人时，受让人可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

要理解掌握善意取得制度，必须把握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受让人必须是通过交易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转让人须为无

处分权人、转让的标的物须为动产、受让人取得财产时须为

善意、善意取得的财产必须是依法允许流转的财产、受让人

取得占有的动产须是依所有人的意思合法脱离所有人占有的

财产。注意：因此，善意第三人不能取得非法转让人采用非

法手段而占有的财产，如盗窃物、遗失物等，但盗窃物、遗

失物为货币和无记名有价证券的除外。另外，盗窃物、遗失

物由拍卖市场、其他公开交易市场等依善意方式购买的，善

意第三人可以取得所有权。 取得时效，是指自主、和平、公

然地占有或者准占有他人财产，持续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

即依法取得该项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时效制度。 善意

取得与取得时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它们之间存在

以下明显差别： 首先，两者性质不同，时效取得是取得时效

的法律后果，取得时效是时效制度的一种，它的构成须以一

定期间的经过这一事实的存在为构成的前提，而善意取得是

以取得人取得并占有财产为基础的，不以一定期间的经过为

必要，故而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 其次，取得人取得财产

的方式不同。善意取得人是通过从不法转让人手中受让而取

得财产占有的，而时效取得中的取得人，则是通过直接现实



的方式取得财产占有的。 第三，取得财产的代价不同。善意

取得人取得财产，必须是支付了对价的，无偿取得财产者不

构成善意取得，而时效取得的取得人在取得财产时一般都是

没有支付对价的。 第四，取得财产的主观状态不同。善意取

得人在取得财产时必须怀着善意、即不知情，时效取得中的

取得人原则上应为善意。但其要求没有即时取得那么严格。 

第五，取得财产的事实根据不同，善意取得人借以取得财产

的行为，除不法处分欠缺处分权这一点外，其他方面均符合

法律部门的有效要件。而通过时效取得财产的人一般在取得

财产的占有时是事实取得的。 第六，两者立法的出发点不同

。善意取得是基于善意第三人 占有财产的事实，重在保护善

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时效取得则是因为原权利人

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因为法律亦不必再对其加以保护，则

重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第七，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不同，

善意取得法律关系中存在三方当事人，分别是原权利人、不

法转让人、善意受让人；时效取得中仅有两方当事人即原权

利人和时效利益享有人。 第八，取得人取得财产后以原权利

人的责任不同。善意取得人取得财产后，原所有人因此蒙受

的损失，得向不法转让人追偿，在必要时还可以与善意取得

人分担损失。而时效取得中的取得人一旦因时效完成取得财

产后，原所有即便因此遭受损失，也不得要求取得人赔偿或

共担损失。 第九，适用客体物的范围不同。理论上普通认为

，善意取得只能适用于动产，只有少数国家规定善意取得在

特殊情况下适用于不动产，而时效取得则可适用于动产和不

动产；在时效取得不动产所有权时，时效取得利益人须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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